附件一：
茶馆等级评审管理办法
第1章  总则
第1条  为适应我国茶馆行业的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发布的《茶馆等级划分与评定》国家行业标准（SB/T11072-2013），特制定本办法。
第2条  本办法由全国茶馆等级评审委员会制定并解释。
第3条  本办法规定了开展茶馆等级评审工作的组织机构、工作程序、评审结果的使用和管理。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四条  商业饮食服务业发展中心邀请相关机构、专家、学者组建“全国茶馆等级评审委员会”，并接受商业饮食服务业发展中心的领导和管理。全国茶馆等级评审委员会在商务部的指导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茶馆等级评审工作。
第5条 全国茶馆等级评审委员会依据工作需要决定是否设立地方
评审委员会，并对其进行指导和管理。
第6条 建立评审专家和评审员队伍，由全国茶馆等级评审委员会组
织培训和聘任。
第七条  申报企业应设置内审员。内审员的职责包括在企业内部贯彻落实茶馆经营服务规范和相应星级标准、负责与评审委员会的联系与协调工作、企业委托的其他工作等。
第三章  评审程序
第八条  申报  
企业根据自愿原则申请茶馆等级评定。一星级至三星级向地方评审机构申报，由地方评审机构组织评审，评审结果报全国茶馆等级评审委员会批准；未设地方评审机构地区的茶馆企业申请一至三星级茶馆评审的，可直接向全国茶馆等级评审委员会申报，由全国茶馆等级评审委员会指定临近地区的地方评审机构组织开展评审工作。四星级和五星级可直接向全国茶馆等级评审委员会申报，也可以经由地方评审机构向全国茶馆等级评审委员会推荐申报，由全国茶馆等级评审委员会组织评审工作。
申请等级评定的茶馆企业须提供下列资料：
1、由全国茶馆等级评审委员会编制的统一格式的申报表
2、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原则上授予内审员）、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
3、卫生许可证（复印件）
4、按照申请星级，对照《茶馆等级划分与评定》国家行业标准（SB/T11072-2013）附录A和附录B的自检情况表。
5、消防安全责任书
第九条  文件审核
评审委员会对申报文件进行审核，做出是否进行现场审核的决定。
第十条  现场评审
通过文件审核的申报单位，由评审委员会组建现场评审小组，与企业协商现场审核事宜。现场评审小组由一名评审专家和二名评审员组成。企业内审员配合评审小组开展评审工作。
第十一条  现场审核实行打分制。审核小组按照企业申请的星级，根据《茶馆等级划分与评定》(SB/T11072-2013)标准附录A和附录B的要求进行审核，并根据审核情况进行打分。 600分以上为三星级合格标准750分以上为四星级合格标准，850分以上为五星级合格标准。附录A为必备条款，缺一项为不合格。一、二星二个级别暂不实行打分制，现场审核阶段只审核附录A的符合情况。
第十二条  审核批准
现场评审小组评审结束后，就评审情况与企业沟通，并形成书面评审报告，上报全国茶馆等级评审委员会。全国茶馆等级评审委员会就是否通过评审做出最后结论。
第十三条  复审
评审委员会对通过等级评审的茶馆企业进行年度复审，复审程序和办法与初审相同。复审不合格的限期整改，整改不合格的，取消等级资格，收回证书和牌匾。
第4章 评审结果的发布与管理
第十四条  通过等级评审的茶馆企业在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7天。公示期结束由全国茶馆等级评审委员会颁发证书和牌匾。证书有效期三年。
